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約用人員公開甄選簡章
壹、徵才機關：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
貳、甄選職稱：約用人員

參、薪資：每月新臺幣 3 萬 1,449 元整。

肆、名額：正取1名，得備取2名(候補期間為4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
    日起算)
伍、僱用期間：自實際報到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
陸、工作地點：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第二校區(彰化縣鹿港鎮鹿興路28號)
柒、資格條件：
  一、高中職(含)以上畢業。
  二、無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 2 條所列犯罪情事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
      條所列情事。

捌、工作項目：門禁管理、接聽電話、校園環境整理維護、行政業務處理、
   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(詳見契約)。
玖、約定事項：
  一、錄取之人員進用，依本校訂定之日期報到，逾期以棄權論。 

  二、新進人員應先予試用三個月，期滿成績合格者，予以正式進用，其試
      用期間不能勝任或品行不端者，得隨時予以停止試用。 
拾、報名日期：114年9月1日(一)上午8時至下午5時
拾壹、報名方式：採現場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(通訊報名不予受理，委託報名
      請填寫委託書)；證件不齊或未攜帶正本者(審正本收影本)不予受理。
拾貳、報名甄選應備證件：意者請下載「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約用人
      員公開甄選報名表」，並檢具以下資料：

一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(須驗正本)
二、學歷證書影本1份
三、相關工作經歷證明及證照影本1份（無則免附）
四、切結書正本1份
五、報名委託書正本1份（僅委託報名時須繳交）
    以上文件請以A4格式影印，於報名截止日前親送或委託送達彰化縣鹿港鎮長安路125號(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總務處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拾參、甄選方式：

  一、甄選日期及地點：114年9月2日(二)上午9：00前至鹿東國小行政辦
     公室報到。
二、實地考試(50%)：資訊能力檢測(文書處理軟體操作，如海報製作等)
三、口試(50%)評分項目如下： 

    (一)才識(50%，包括工作經驗、學識、志趣、問題判斷、分析)。

    (二)言辭(20%，包括聲調、語言表達能力)。

    (三)反應能力(20%，包括理解、應變能力)。

  (四)儀態(10%，包括禮貌、態度、舉止)。

拾肆、錄取公佈：於本校及彰化縣政府就業資訊網頁公告。
拾伍、聯絡人及電話：04-7756521轉830粘主任。
拾陸、其他：本甄選公告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「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
      約用人員進用要點」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約用人員公開甄選報名表
	姓名
	
	出  生

年月日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相片黏貼處

(請貼臉部清晰之照片)

	學歷

(學校及科系)
	
	電話：
	

	
	
	手機：
	

	經歷
	
	

	證照
	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應檢附證件

(請自行勾選檢核)
	·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(須驗正本)
· 學歷證書影本1份
· 相關工作經歷證明及證照(如：在職、離職證明、服務證明或相關證照影本各1份，無則免附)
· 切結書正本1份
· 報名委託書正本1份（僅委託報名時須繳交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

	簡要自述（約300字至500字，請以藍色或黑色筆書寫，或用電腦繕打皆可，可續頁）



□資格審查符合    □資格審查不符合       收件人查對簽章：
3

